宁德市道管处道路运输行政许可须知
县际道路客运企业设立

    一、许可事项：经营县际道路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业务的道路客运企业。
二、许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三、申请方式：当场递交、邮寄运政科
四、许可条件：
（一）车辆：从事道路班线客运、旅游客运、包车客运企业必须具有相适应的车辆数量和车型。主要条件为：
1、经检测车辆技术等级应达到三级及以上，经营旅游客运和高速公路客运（高速公路里程占总里程70％以上）的车辆技术等级应达到一级车况；
2、经营高速公路客运和旅游客运的车辆应是中高级客车；
3、经营二类客运线路（地区所在地与县之间的客运线路）的企业必须自有营运客车50辆以上、客位1500个以上，其中中高级客车在15辆以上，客位450个以上或拥有高级营运客车20辆以上、客位600个以上。
4、经营三类客运线路（非毗邻县之间的客运线路）的企业必须自有营运客车10辆以上客位200个以上。

5、经营四类客运线路（毗邻县之间或县境内）的企业必须自有营运车辆1辆以上。
（二）驾驶人员：配备的驾驶人员年龄不超过60周岁，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客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旅游急救基本知识考试合格。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和赔偿处罚制度等。
五、许可程序：

 申请材料不齐全五日内告知       
                             
六、须提交材料目录：
1、《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业户开业申请表》一式两份；
2、投资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和委托书；
3、已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人员的驾驶证和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公安部门出具的三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的证明；
4、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5、企业章程文本；
6、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包括客车数量、类型及等级、座位数以及客车外廓长、宽、高等。若拟投入客车属于已购置或者现有的，应提供行驶证、车辆技术等级证书（车辆技术检测合格证、客车等级评定证明及其复印件）。
七、许可期限：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需要听证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此规定的期限内。
八、核发的许可证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九、许可结果在运政厅、网上公布。
新增县际道路客运班线
一、许可事项与条件：经营县际客运班线可与企业设立同时申请，也可单独申请，许可条件与设立客运企业相同。

二、许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三、申请方式：当场递交或邮寄运政科。
四、许可程序：
 申请材料不齐全五日内告知       
                             
五、须提供材料目录：
（一）设立企业同时申请客运班线经营的还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1、《道路旅客运输班线经营申请表》；
2、可行性报告，包括申请客运班线客流状况调查、运营方案、效益分析以及可能对其他相关经营者产生的影响等；
3、进站方案。已与起讫点客运站和停靠站签订进站意向书的，应当提供进站意向书；
4、运输服务质量承诺书。
（二）已获得相应道路班车客运经营许可的经营者，申请新增客运班线时，除第（一）项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1、《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2、与所申请客运班线类型相适应的企业自有营运客车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复印件；
3、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包括客车数量、类型及等级、技术等级、座位数以及客车外廓长、宽、高等。若拟投放客车属于已购置或者现有的，应提供行驶证、车辆技术等级证书、客车等级评定证明及复印件；
4、拟聘用驾驶人员的驾驶证和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公安部门出具的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的证明；
5、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所在单位的工作证明或者委托书。
六、许可期限：受理申请之日起在二十日内作出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需要听证、招标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此规定的期限内。
七、核发的许可证件：县际道路客运线路标志牌及核准证。
八、许可结果在运政厅和网上公布。
三、四级道路客（货）运站站级核定

一、事项：对三、四级道路客（货）运站进行站级核定。

二、依据：交通部《汽车客运站站级划分和建设要求》IJT/T200-2004、《汽车货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IJT/T402-1999。
三、申请方式：当场递交、邮寄运政科
四、核定条件：
1、取得当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开业许可；
2、达到《汽车客运站站级划分和建设要求》IJT/T200-2004、《汽车货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IJT/T402-1999的三、四级车站标准。
五、申请程序：
 申请材料不齐全五日内告知       
                             
六、须提交材料目录：
站级核定表及申请承诺书；
七、核定期限：自申请之日起20日内。
八、核定结果：在运政厅、网上公布。
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一、许可事项：申请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业务。

二、许可依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三、申请方式：当场递交、邮寄运政科
四、许可条件：
（一）车辆、设备：有5辆以上经检测合格且车辆技术状况达到一级技术等级的危险货物运输专用车辆、设备。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车辆按照国家标准（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的要求，悬挂危险品运输标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槽罐车，其罐体经质检部门检测，持有质检部门颁发的有效“容器检测证书”和“检验合格证”。
（二）人员：驾驶人员应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年龄不超过60周岁，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货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有经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考试合格，取得上岗资格证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
（三）通讯工具：配备有必要的通讯工具。
（四）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和赔偿处罚制度等。
五、许可程序：
 申请材料不齐全五日内告知       
                             
六、须提交材料目录：
1、《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
2、拟运输的危险货物类别、项别及运营方案；
3、企业章程文本；
4、投资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其及复印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和委托书；
5、拟投入车辆承诺书；
6、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的从业资格证和驾驶人员的驾驶证原件及其复印件；
7、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8、具备停车场地、环保、消防设施、安全防护的证明材料。
七、许可时限：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八、核发的许可证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项目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九、许可结果在运政厅、网上公布。
道路客运班线及经营者调整变更

    1、道路客运班线（包括班次）、班线起讫地（不含同一市区内站点）调整。凡涉及本款规定的调整变更，应先提出原线路终止经营的申请，再按新增客运线路申请程序规定办理。

道路客运班线的途径地调整、班线起讫地的同一市区内站点调整、班线的运行方式（即普通班车转高速班车）调整可以使用调整表由经营者直接报原许可机关确认。
2、道路客运班线的经营者调整变更。原经审批的道路运输经营者调整变更应先由原经营者提出终止经营的申请，再由拟申请投入的经营者按原新增道路客运班线申请程序办理。
3、车辆更新、车辆调换的调整变更。在经营期限内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者需更新、调换车辆的，由经营者自主决定购买或调换与原车辆档次相当的车辆，且车辆技术等级达标，但禁止更新或调换技术等级及档次低的车辆。更新后的车辆座位数原则上不超过车辆座位数的50％。
●车辆更新、调换的经营投资方案；
●车辆营运证复印件；

●车辆技术等级证明；

●车辆机动车产权登记证书复印件；

●安全管理责任书。

设立出租客运企业及新增运力

一、许可事项：申请经营出租客运业务

二、许可依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三、申请方式：当场递交、邮寄运政科。
四、许可条件：
1、车辆：有20辆以上经检测合格且车辆技术状况达到一级技术等级的小型客车；
2、人员：配备的驾驶人员年龄不超过60周岁，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出租客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旅客急救基本知识考试合格。
3、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
五、许可程序
 申请材料不齐全五日内告知       
                             
六、需提供材料目录
（一）设立出租客运企业

1、同道路客运企业； 
2、县（市、区）运管所意见。
（二）申请新增出租车运力

1、新增运力审批表；

2、县（市、区）运管所意见。

七、许可期限：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相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的理由告之申请人。但需要听证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此规定的期限内。
八、核发的许可证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
九、许可结果在运政厅、网上公布。
申请办理营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一、报名条件：

1、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2、年龄不得超过60周岁；
3、申请大客、汽车列车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必须具备相应准驾车型驾龄两年以上；
4、申请旅客运输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必须具备驾龄一年以上；
5、申请危险品货运输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必须具备持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两年以上。
二、报考办法：
1、到当地运管所报名；
2、到有培训资质的培训机构报名（宁德圣德交通培训公司、宁德福安交通技校、福鼎金龙培训公司）。
三、考试科目：
（一）营业性道路旅客、普通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考试；
1、理论考试；
2、安全检视考试；
3、实际操作考试。
（二）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
1、理论考试。
四、考试大纲：
1、有关客、货运法律、法规及职业道德知识；
2、营运汽车驾驶的安全基本操作及应急事件处理；
3、汽车的使用技术及安全驾驶知识；
4、旅客急救基本知识；
5、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知识。
工本费收费标准

    一、收费依据：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物价局关于核定道路运输、车辆维修和驾驶员培训许可证工本费的复函（闽财综〔2005〕45号。）

二、收费标准：
1、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10元/本、副本15元/本；
2、车辆营运证5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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